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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变动的“清偿模式”

孙维飞*

摘 要 假如中国法就买卖合同履行时的物权变动不采无因性模式,那么,由于可从清偿

视角分析物权变动,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就是不必要的。由此,即无必要采取有因物权行为的

模式。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可停留于“清偿”“抛弃”等概念的中度抽象状态。就履

行过程中的意思瑕疵,基于清偿作为法律行为的视角,清偿概念可解决物权行为概念能够且应

当解决的问题,而物权行为概念并不能解决清偿概念能够且应当解决的问题。因此,独立的物

权行为概念对于问题的解决既显不足,又显多余。另外,自清偿视角看,通常对于所谓债权形

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仅依债权行为和形式并不足以解释物权变动

之发生,须辅之以清偿视角,即买卖合同之清偿导致所有权变动,清偿既包括交付等事实行为,

也包括法律行为下的清偿意思。所有权变动的意思包括在清偿意思中。此种模式不妨称之为

物权变动的清偿模式。

关 键 词 债权形式主义 物权行为 无因性 契约原则

一、问题之提出

以基于买卖等债权行为的履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言,目前涉及此类物权变动之模式可大别

为三种: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其中,债权形式主义认为,物权变动经由

债权行为和形式(交付或登记)而完成。〔1〕对此观点,有一个令人疑惑的点:以动产买卖为例,仅
有债权行为和形式,似乎不足以导致物权变动。比如,“一所学校和一个电脑公司同时签订了两

份合同:购买20台电脑的买卖合同和租赁20台电脑的租赁合同,对这40台电脑要求的配置完

全相同”。两份合同的交货履行期都届至时,公司运来20台电脑,学校签收,双方并未就这2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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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不同物权变动模式的介绍以及我国民法应采债权形式主义的主张,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

(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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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究竟属于履行哪一份合同作出任何说明或暗示。此时,公司和学校之间有买卖合同,属于有

关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且有20台电脑的交付,但不能由此径直得出结论认为此20台电脑上发

生了物权变动。因为,假如这20台电脑属于履行租赁合同,则电脑物权并未变动。由此可见,以
动产买卖为例,交付作为形式必须和买卖合同的债权行为“匹配”,才得以转移所有权。此“匹配”
问题,即为清偿问题。既有的有关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说明忽视了对该“匹配”要求的阐述。就

债权行为加交付不足以导致物权变动的问题,赞成物权行为理论学者提出一种解决办法,即认为

动产买卖时,于交付之外须存在常常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合意(物权行为),才能发生物权变

动。〔2〕此种解决办法实质上并未触及“匹配”问题。若支持物权行为无因性,此种解决办法对

物权是否变动可予以充足的说明,因为无因性意味着物权变动与否仅依据物权合意和形式(交
付)而定,自无须考虑交付与债权合同匹配的问题。但是,假使支持物权行为有因性,此种解决办

法对物权是否变动尚不足以充分说明。比如,就前所设例加以变换,一所学校和一个电脑公司先

后签订了两份购买20台配置要求完全相同电脑的买卖合同。两份合同履行期都届至后,公司运

来20台电脑,学校签收,双方并做出了让与所有权的物权合意。此后,其中一份买卖合同因意思

瑕疵而被撤销,自始无效。此例中,若支持物权行为有因性,虽然学校和公司之间的物权合意明

确无误,但若不能解决该物权合意和哪份合同“匹配”的问题,所交付20台电脑的物权是否变动

仍无法得到说明。因为,若匹配有效合同,则物权变动;若匹配无效合同,则物权不变动。此例

中,若支持物权行为无因性,由于学校和公司之间的物权合意明确无误,即使不能解决该物权合

意和哪份合同“匹配”的问题,电脑所有权的变动仍属确切无疑,“匹配”哪份合同涉及的仅是学校

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另外,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有认为买卖合同中已经包含了移转

所有权的合意,“因为该合意的存在,从而使动产一经交付便发生移转所有权的效果”。〔3〕在此

观点下,和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一样,也有“匹配”的问题。因为如果交付不能匹配到某买卖合

同,从而不能匹配到该买卖合同中所包含的移转所有权的合意,即使买卖合同中有此合意的存

在,且交付也存在,“一经交付便发生移转所有权的效果”的说法仍难以成立,买卖标的物的物权

变动仍无法准确地得到说明。
假如从解释论上不接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那么潜在模式主要有两种:债权形式主义或物

权行为有因性理论(有因的物权形式主义)。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都不认可物权行为无因性。
两者的分歧在于:前者不认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而后者认可。究竟应采物权形式主义还是债权

形式主义,是否应采物权行为理论,这些问题早有争论,〔4〕但并未得到解决。《民法典》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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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云松:“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第712-713页。另外,前文关于电脑

买卖和租赁的设例系从此文(第712页)借鉴并加以改编。有关物权变动模式争论的文献,亦请参见该文注释

〔1〕,以及葛云松:“物权行为:传说中的不死鸟———《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
年第6期,第103-105页。

参见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第62页。
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5页。有关物权行为理论的争

论,另参见柳经纬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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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物权行为的意义这一解释论上的重要议题仍有老调“重弹”的空间和必要。〔5〕

以基于买卖等债权行为的履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言,排除地役权和动产抵押权等物权变

动仅合意即可生效的情形,在假定不接受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前提下,本文试图通过对既往被忽

视的“匹配”(清偿)问题的思考,借助新的视角,深入探讨清偿与物权变动模式之间的关系,并

由此重新认识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意义。

二、清偿的法律性质

(一)清偿的法律性质———债务人视角的分析

《民法典》第55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债务终止:(一)债务已经履行;……”依

此,所谓清偿是指使债权债务终止之债务履行。由于非使债务消灭不可谓履行,因此,清偿即

为履行,只是与履行一词相比,从字面上提示了履行的法律后果。

探明清偿的法律性质,须先弄清清偿之组成。依本文看,清偿包括两个部分:清偿内容以

及该内容与债务的“匹配”。清偿内容依其与意思表示的远近可有各种不同表现,可有两个极

端:离意思表示最远的,是“不作为”,如约定不弹琴,不弹琴为清偿内容;离意思表示最近的,是
“法律行为”,如预约时,订立本约为清偿内容。德国法上,物权行为亦构成买卖合同的清偿内

容。“匹配”是将上述内容与某特定债务联系起来,并导致该债务之消灭。决定清偿法律性质

的是“匹配”。正如无因管理的内容可能包括与他人订立法律行为,但无因管理本身不是法律

行为,因为决定无因管理法律性质的是“管理意思(为他人管理)”。〔6〕

就清偿法律性质持事实行为说的主要策略之一正是将清偿内容与“匹配”进行分离。也就

是说,即使清偿内容中包含意思自治的因素,如订立本约或物权行为,但清偿本身体现为“匹

配”,清偿内容与债务客观上符合,即可依法律规定而导致债务消灭,无须清偿人主观上有将清

偿内容与债务联系起来的“匹配”意思———即清偿意思。〔7〕另外,事实行为说的主要理由之

一是认为不作为义务的履行无须清偿意思(Erfüllungswille),为了建立统一的清偿理论,或者

说,为了在概念上建构清偿,只能采取事实行为说。〔8〕

本文并不赞成事实行为说,理由之一是:清偿意思是指使清偿内容与(债务人意图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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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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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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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茅少伟:“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物权变动的解释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2020年第2期,第119页。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法国法上,有认为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商品按重量、数量与度量出售时,事后出卖方或出

卖方与买受方一起进行商品的称重、计数或量度,此种特定化(individualisation)可导致所有权转移,且可能包

含着当事人自愿(volontédesparties)的因素,但这只是清偿的内容或一个步骤,清偿(paiement)本身仍仅为无

须意思的事实行为(faitjuridique)。V.N.Catala,Lanaturejuridiquedupayement,Paris,L.G.D.J.,1961,

p.184,n°111.德国法上,强调仅需“客观可识别的联系”(objektiverkennbarerBeziehung)即可的早期文献,
如GustavBoehmer,DerErfüllungswille,München,1910,S.89.

GustavBoehmer,a.a.O.,S.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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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匹配的意思,如果没有债务人清偿意思的介入,仅清偿内容与债务客观上的符合不足以导

致“匹配”的完全发生,因为某清偿内容是否被“联系于此债务”(Beziehungzueinerbestim-
mtenObligation)仍不确定。清偿效果之发生有赖于客观上的“符合”和主观上的“联系”同时

具备。这种“联系”事实上或许隐而不彰———生活中的清偿意思多非明示,但在清偿的概念建

构上不可或缺。假如债务人的不作为乃出于无意识,其不能构成清偿/履行,而仅构成债权人

的偶然满足(satisfactionfortuite)。〔9〕由于无法重回过去而重新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债权人

的不作为债务构成履行不能。〔10〕况且,债务人若不履行,可对其强制执行,这是债权实现中

可违背债务人自主的一面,但是履行不同于强制执行,属于债务人自主(diePrivatautonomie
desSchuldners)的领域,〔11〕无清偿意思之介入,不可称之为履行。另外,自侵权责任和债务

不履行责任区分的角度看,也有必要在履行的概念建构中加入清偿意思的要素。引发侵权责

任的不作为义务,并非债务,并无履行的问题,只有是否违反的问题。自侵权角度看,一个人出

于无意识而未伤害他人,也是尽到了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言之“不伤害他人”(alterum
nonlaedere)的义务。而合同中的不作为义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给付义务的不作为义

务,如约定不弹琴而换取对价;另一类是作为保护义务的不作为义务,如不得因提供瑕疵产品

而伤及对方当事人。前者有履行问题,而后者无履行问题,只有是否违反的问题。正因为后者

无履行问题,在附随于给付义务的场合,其违反可构成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债务不履行责任)
的竞合。概念建构上将清偿意思自清偿/履行中排除,意味着不作为义务,不论有无履行问题,
实际上都只是“是否违反”的问题,由此,有混淆侵权和债务不履行之嫌疑。〔12〕

不过,即使认为清偿意思对于清偿/履行的概念建构是必不可少的,若该清偿意思并非法

律行为上的意思,那么,清偿仍为广义的事实行为,可构成准法律行为。因此,反对事实行为

说,尚须理由之二,即清偿意思乃法律行为上的意思。主张清偿效果(债务消灭)之发生需要清

偿意思,但该清偿意思并非法律行为上的意思的见解,〔13〕将重点放在债务消灭的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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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V.C.Populin-Deschamp,Lacausedupaiement:uneanalyseinnovantedupaiementetdesmodes
depaiement,Larcier,2010,p.156.

Vgl.HermannBauer,DierechtlicheNaturderErfülllung,Dissertation,Rostock,1903,S.62.关
于履行以外途径目的达到而导致的履行不能,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即使持事实行为说的学者,也不否认债务人自主的重要性,并认为,当债务人具有“并非履行该项

债务”之否定式清偿决定(einenegativeTilgungsbestimmung)时,其并非清偿/履行。Vgl.KarlLarenz,Lehr-
buchdesSchuldrechts,ErsterBand,AllgemeinerTeil,14.Aufl.,1987,S.241.

就不作为义务之履行,主张无须清偿意思者,常认为行为意思也是不必要的,因此,更准确地描述

其观点,应为“事实清偿效果说”(TheoriederrealenLeistungsbewirkung)。本文考虑到清偿总是至少和(债
务)人相关的状态,为求简明起见,使用“事实行为说”一词,用词时有意忽略了此点。另外,对“事实清偿效果

说”的详细反驳,参见赵文杰:“给付概念和不当得利返还”,《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第102-105页。
严格来说,既然该见解认为意思并不构成法律行为上的意思,对其用“清偿意思”去描述并不准确,

更准确的应为“目的决定的意思”,即将清偿内容与债务联系起来的目的决定。为了简化,也为了方便不同观

点的比较,本文保留了“清偿意思”的表述。所谓“有目的实现清偿说”(TheoriederfinalenLeistungsbe-
wirkung)适合用来描述此种见解。关于此说,同上注,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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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认为:债务被清偿而消灭并非因为清偿意思,而是因为清偿内容符合债务要求。清偿意

思将清偿内容与债务联系起来后,一旦清偿内容与债务符合,则债务消灭,且消灭的原因不再

是“这个意思”,而仅是“这个符合”。〔14〕此种观点并不值得赞同。以请求履行的催告为例,催

告可产生中断时效之法律效果,此效果之发生需要意思———请求履行的意思。但是,催告并非

法律行为,而是准法律行为,原因在于:催告所要求的意思并非追求催告法律效果———中断时

效的意思,即并非法律行为中的效果意思。但是,清偿意思与之不同,导致清偿效果发生的意

思必然包含追求此种效果(债务消灭)的意思。既然须探究清偿内容与债务是否符合而判明债

务是否消灭,那么,为什么会探究“是否符合”? 原因在于:债务人将清偿内容与债务联系起来

的目的正是“以供探明是否符合”,从而“以供探明债务是否应当消灭”。债务人没有消灭债务

的意思时,探明“是否符合”的思维程序,事理上不会启动。正是因为清偿意思中包含了消灭债

务的意思,从而在清偿内容与债务符合时,债务消灭。债务仅因“符合”,非因“清偿意思”而消

灭,不合事理。〔15〕

总之,清偿之法律效果为债务消灭,须清偿人有使债务消灭之意思,清偿人将清偿内容与

债务联系起来的“匹配”意思中正包含着使债务消灭之意思,因此,清偿为法律行为。

(二)清偿的法律性质———债权人视角的分析

清偿的法律性质,就德法两国来说,早先以双方法律行为说(契约说)为主流。后来,契约

说在德国衰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德国民法典》颁布后,其第362条有关清偿的法条并未

提及涉契约的因素。〔16〕在法国,契约说一直得到广泛赞同,〔17〕而清偿若为契约,就其证明常

会有书面形式的要求,这成为法国司法反思契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18〕本文从上述简明的

比较法观察试图得出的结论是:抛开德法两国法条,仅从法理言,清偿的契约说也是有相当理

据的见解,否则不至于曾占据主流。

德国民法学说中,不论清偿内容是否为提供服务甚至不作为等事实行为,清偿皆为契约,

此为一般契约说(allgemeineVertragstheorie);仅当清偿内容为订立契约———如物权合意时,

清偿才为契约,此为限制的契约说(beschränkteVertragstheorie)。一般契约说强调清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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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Vgl.HansGeorgEttingshausen,DierechtlicheNaturderErfüllung,Dissertation,Erlangen,

1935,S.27.
另外,主张清偿意思并非法律行为上的意思的见解,常以清偿为准法律行为,仍可参照法律行为相

关规则而可撤销等。由此,此种见解与主张清偿为单方法律行为的见解,区分实益并不明显,但概念建构上不

认可清偿意思为法律行为上的意思,从而不认可清偿为法律行为,并不妥当。Vgl.ChrisThomale,Leistung
alsFreiheit:ErfüllungsautonomieimBereicherungsrecht,MohrSiebeck,2012,S.22.

参见梅迪库斯,见前注〔10〕,第191页。

V.F.Terré,Ph.Simler,Y.LequetteetF.Chénédé,Droitcivil:Lesobligations,12eéd.,Dalloz,

2018,n°1412,p.1491.
V.G.Loiseau,Réflexionsurlanaturejuridiquedupaiement,JCP2006,I,171.另外,2016年

法国债法修订,于《法国民法典》第1342-8条新增规定“清偿可以任何方式证明”。此做法虽然没有直接为清

偿定性,但消除了关于清偿证明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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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之发生皆须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意思,也即接受债权消灭之意思;限制契约说,则认为在

清偿内容为订立契约时,如德国法上的所有权让与,该清偿内容包含着债权人接受的意思表

示。而清偿人为所有权让与等行为时,实际上表示了“为清偿之目的”(zumZweckeder

Erfüllung),而债权人接受所有权让与时,也就接受了该让与出于“为清偿之目的”。所谓“为

清偿之目的”即等同于接受债权消灭之意思,是处分债权的意思。而清偿内容并非契约(如事

实行为)时,清偿效果之发生则无需上述处分债权的意思。〔19〕由此看,限制契约说是在清偿

内容为契约时,通过于其上附加一个清偿契约的方法认可清偿契约的存在。当附加的条件不

存在,即清偿内容为事实行为时,清偿契约不存在。

本文并不赞同一般的或限制的契约说。理由是:对清偿效果之发生来说,债权人接受债权

消灭的意思并不重要,即无需债权人处分债权的意思。《民法典》第57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一

般动产买卖中,第570条第1项中导致债务人“难以履行债务的”,不应指债权人接受权利变动

(所有权转移和债权消灭)的权利变动层面上的意思,而应指债权人接受占有转移的事实层面

上的意思及相应行为。因为在买卖合同已经生效的情形下,出卖人即为债务人,其消灭债务解

脱负担的利益不应受制于作为债权人的买受人单纯的接受权利变动的意思。实证法上并未见

对此意思之要求,价值观上也无必要有此要求。〔20〕如果出卖人提供的标的物合乎合同要求,

且有通过转移所有权而消灭债务的意思时,只要交付完成,买受人拒绝权利变动(所有权转移

和债权消灭)的意思并无法律意义。〔21〕从因履行而造成债权消灭的角度看,假如债权人接受

清偿以消灭债务的意思对于清偿法律效果之发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将意味着,无论出卖人

基于履行而交付给买受人的标的物多么正确和符合义务,只要债权人拒绝将其作为履行(als

Erfüllung)———自物权变动有因性角度看,这同时也意味着拒绝接受所有权移转,则债务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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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Vgl.KarlLarenz(Fn.11),S.237.
即使德国民法明确以物权合意作为所有权变动的前提(《德国民法典》第925和929条),但是在

《德国民法典》第433条第2款规定买受人义务时,内容为支付价款并“受领所购买的物”(diegekaufteSache),
并未提及接受“物之所有权”。由此,在多大程度上,第433条第2款中的买受人的受领义务还包括权利变动

层面的协作,成为疑问。Vgl.H.P.Westermann,in:MünchKommBGB,5.Aufl.2008,§433Rn.79.有学

者认为:显然第433条第2款只提及了针对交付的协作义务,而非针对所有权取得的协作义务。Vgl.Gustav
Boehmer(Fn.7),S.63.不过,德国法院认可了债务人完成不动产物权合意的协作义务。尽管如此,此种协

作义务对于买卖合同类型来说仍非本质性的。Vgl.KarlLarenz,LehrbuchdesSchuldrechts,ZweiterBand,

BesondererTeil,1.Halbband,13.Aufl.,1986,S.94.
这一点体现了在是否需要意思介入问题上的不对称性。在债务人基于清偿意思而行动时,清偿内

容与债务的“匹配”已经被确定,无需债权人意思的配合;而如果没有债务人清偿意思的介入,仅清偿内容与债

务客观上的符合不足以导致“匹配”的完全发生,即使在清偿抵充(《民法典》第560条)时亦如此。因为清偿抵

充须以债务人“为清偿”为前提,而债务人“为清偿”须以其有对债权人清偿债务的意思为前提,只是在《民法

典》第560条所规定情形,无须债务人表明清偿哪一笔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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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获得解脱。这样的结果对交易来说,显然不可接受。〔22〕

另外,清偿契约说背后的主要学理考量在于:清偿会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消灭,影响债权人

的利益,因此,债权人的意思参与不可缺少;〔23〕德国法上,在清偿契约说视角下,清偿中的基

于债权人意思而使债权消灭,构成债权人的处分。若未经授权的第三人以使债权消灭的意思

而接受了履行,则相当于第三人对债权人债权的无权处分,债权人事后追认时才发生债权消灭

的效力;欠缺行为能力的债权人以使债权消灭的意思而接受了履行,则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才

发生债权消灭的效力。不过,自合格履行才会导致债因清偿而消灭的角度看,构成合格履行,

需要债务人向合格的受领人提出给付,未经债权人授权的第三人或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欠

缺行为能力的债权人欠缺受领资格(Empfangszuständigkeit),债务人向其清偿不构成向合格

的受领人清偿,自然不能消灭债权。第三人经授权后所为的事项,仅为接受债务人的给付即

可,仍无须构成处分行为。在债务人所为给付合乎债的本旨时债的消灭仍需要债权人的同意,

从而需要一个“匹配合同”(Zuordnungsvertrag),并无任何债权人正当利益的考量可以支持这

种主张。〔24〕在德国法学上,由于拉伦茨(KarlLarenz)提出了上述有关受领资格的见解,清偿

构成债权人对债权的处分的观点普遍不再被接受。〔25〕另外,清偿和免除虽然都会导致债权

的消灭,但两者有所不同,后者的概念要素中无须包含债务人为给付(从而使得债权人受益)的
内容,而前者的概念要素中则必须包含此项内容。就处分而言,处分可包括权利的转移、变更

或消灭,但不包括权利的取得。例如,所有权让与时,受让方并无处分,为处分的和需要处分权

的仅是让与方。免除仅导致债权人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作为债权人的处分自属应当,但清偿

不仅导致债权人债权消灭,其概念要素中必须包含债务人的给付,将清偿中的债权消灭归于债

权人处分的结果,实际上会使清偿和免除混为一谈。〔26〕免除之构成仅意味着债权人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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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Vgl.GustavBoehmer(Fn.7),S.63ff.虽然作者阐述债务消灭要求债权人接受清偿意思的不合理性

时,是以德国法物权变动无因性模式为背景。但是,本文认为,债务人解脱的关键在于债务消灭,不论有因或无

因性模式,买受人无接受所有权移转的意思,即不可能有接受清偿以消灭债务的意思,因此,如果彻底关注已经

交付合乎要求标的物情形下买受人自债务中解脱的正当利益,即不应认可履行过程中的物权变动须物权合意。
法国清偿契约说的理解下,接受清偿相当于债权人放弃(quitter)了其债权,因此,所谓收据(quit-

tance),即收到清偿的债权人向债务人表明其债权已经因清偿而消灭。V.Ph.Malaurie,L.AynesetPh.
Stoffel-Munck,Droitcivil:Lesobligations,4eéd.,Defrénois,2009,n°1075,p.591.德国清偿契约说的理

解下,清偿导致债权的消灭源于清偿对债权的处分效力(Verfügungswirkung),因此需要权利人意思表示的参

与。Vgl.GustavBoehmer(Fn.7),S.56ff.
有关以债权处分为核心的清偿契约说的上述见解及批评,Vgl.KarlLarenz(Fn.11),S.240f.
Vgl.JoachimGernhuber,DieErfüllungundihreSurrogate,2.Aufl.,1994,S.119.
例如,弗卢梅一方面持正文中所述有关处分的见解,另一方面又认为:“债权人基于受领而对自己

的债权予以处分”,其观点在本文看来即有混淆免除与清偿之嫌疑。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
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170页。另外,在德国法物权变动无因性视角下,物权变动可脱离清偿

独立发生效力,因此,将免除和清偿混为一谈或有可辩解之处,即清偿契约仅指有关清偿因(causasolvendi)达
成的一致约定,此约定结构上在所有权变动之外,在所有权变动的前提下,一旦该约定达成,即债权消灭,所谓

债权人的处分仅指在清偿因的层次上发生的债权消灭现象。但在物权变动有因性的视角下,物权变动不可脱

离清偿独立发生效力,上述脱离所有权变动仅在清偿因层面上观察债权消灭的做法,更缺乏妥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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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因此,自然需要债权人的同意;清偿之构成则必然意味着债务人实施了合乎债之本旨的

给付,是为债权的实现,从而债权人的同意不应是必要的。仅从债权消灭的视角看待清偿中债

权人利益的变动,概念体系上混淆了免除和清偿,在价值观上也是偏于一隅的利益衡量,并不

妥当。〔27〕

总之,为了保障已经交付合乎要求标的物情形下出卖人自债务中解脱的正当利益,即不应

认可清偿法律效果之发生需要债权人接受物权变动之意思和接受清偿(从而债务消灭)之意

思。〔28〕

本文在上段径直将出卖人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和消灭债务的意思合并进行阐述,尚未提示

合并阐述的理由。接下来,本文将就此进行更深入的阐述,并着重以买卖合同的履行为例,分
析清偿中的物权变动意思。

(三)清偿中的物权变动意思

清偿意思并非单一的追求债务消灭的意思,否则无法与追求债务免除的意思(或者抵销的意

思等)相区别。清偿意思是通过清偿内容并通过其与债务的匹配而使债务消灭的意思,体现出复

合的结构,其中的追求可分为两个层次:希望清偿内容发生以及希望通过清偿内容与债务匹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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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在德国物权变动无因性的视角下,即使不赞成清偿契约说,即认为清偿时债权消灭法律效果的发

生无须债权人的同意,对物权合意(物权契约)必要性的认可,因为有明确的条文(《德国民法典》第925、929
条),并不会有争议。本文不赞成清偿契约说,在物权变动有因性的视角下,则一并认为清偿时物权变动法律

效果的发生也无须债权人的同意,此点会涉及如何认识“契约原则”与物权变动关系的问题,下文第四部分将

进一步就此予以阐述。
有此结论,根源在于履行合同中即使涉及“意思自治”,该意思自治与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自治亦不

可同日而语。抛开公法或公序良俗原则限制不论,前者是约束下的自愿,后者则是纯粹的自愿。前者中的约

束即为债权债务关系,自债务人一面而言,如果其不去自愿履行合同,可强制其履行;自债权人一面而言,债务

人已经提出合格的履行,须债权人协作受领的,债权人不为协作,可构成受领迟延,或债务人可通过提存而使

债务消灭。就权利变动层面而言,可以将买受人接受出卖人合乎要求而履行时的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解

释为在买卖合同订立时已经默示地预先作出,这样买卖合同中即包含有物权变动之意思在内,接受(合格)清
偿以消灭债务的意思(这种意思也是不可撤回的)亦可包括在内。本文认为即使如此解释,清偿时,债权人接

受物权变动之意思和接受清偿(从而债务消灭)之意思对于清偿效果之发生并无法律意义,这一点并无疑问。
测试性的例子可设想为:出卖人以清偿为目的向买受人完成了合格标的物之交付,交付时,买受人有接受交付

之法律效果的意思,且有不接受所有权变动之法律效果的意思,和不接受债务消灭之法律效果的意思。此时,
依本文之看法,所有权转移,且债务消灭。不过,本文更愿意采取另一种解释,即债权的效力使然。因为,如果

债权人一方面并未抛弃债权,另一方面却拒绝债务人转移所有权(以使其债权实现)之意思,为自相矛盾,在不

能解释为抛弃债权的情形,应认为拒绝无意义。这可用来解释向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清偿(《民法典》第

522条)情形,第三人接受了符合债之本旨的交付,却拒绝债务人转移所有权意思,此时,对其拒绝,要么解释

为拒绝债权取得,要么解释为抛弃债权,要么应认定其拒绝无意义。与上述“买卖合同中默示地预先作出意思

表示”的视角相比,从债权效力使然的视角出发,也能较好地解释法定债务清偿之情形,因为法定债务成立时

常无法解释出有此默示预先作出的意思表示。另外,即使支持或同情清偿契约说的德国学者,也有认为,在接

受了债务人合乎要求的给付却拒绝同意债权消灭时,其拒绝可认其为自相矛盾(protestatiofactocontraria)的
行为。Vgl.WernerRother,DieErfüllungdurchabstraktesRechtsgeschäft,AcP169(1969),S.32,F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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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债务。〔29〕清偿意思体现了清偿中的主观要素。清偿内容之发生,不论其为法律行为或事

实行为,则为清偿中的清偿意思外要素———与清偿意思相对应,本文称之为清偿中的客观要素。
基于上述基本观察,下文进一步分析清偿中的物权变动意思,揭示其与清偿意思的关联。

首先,债务人清偿意思中“希望清偿内容发生”的意思与清偿内容中的意思相重合,不妨皆称

之为“内容意思”,并且,由于可对清偿做整体看待,因此,上述意思虽相重合,但可能会有个数的

不同。例如,当清偿内容为法律行为时,如订立本约,则债务人“希望清偿内容发生”的清偿意思

即为订立本约的意思;而当清偿内容为事实行为时,如提供服务,则债务人的清偿意思即为提供

服务的意思。如果着眼于清偿意思中“希望清偿内容发生”的意思,其他的意思仅为附加的意思,
则前述德国的“限制的契约说”本文虽不赞成,但变得容易理解,因为,此时,清偿内容为法律行

为,则清偿为法律行为;清偿内容为事实行为,则清偿为事实行为。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

将清偿内容与清偿本身分开。比如,当预约的内容为有义务订立三个本约,实际依约订立了三个

本约时,不妨认为清偿内容有三个法律行为,但清偿本身仍为一个法律行为。〔30〕

其次,由于单纯的消灭债务的追求不足以将清偿意思与债务免除或抵销等意思区分,必须有

通过清偿内容与债务的匹配而消灭债务的意思才可称之为清偿意思,另外,由于希望清偿内容与

债务匹配时必然有追求债务消灭的意思,因此,本文将匹配的意思和使债务消灭的意思合二为一

表述,即希望通过清偿内容与债务匹配而消灭债务的意思,不妨称之为“匹配消灭债务意思”。
再次,就清偿的客观要素———清偿内容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清偿内容中法律效果的发

生与“匹配消灭债务意思”无关;另一种,清偿内容中法律效果的发生以有效的“消灭债务意思”
为前提。前一种主要指清偿内容为事实行为的情形,比如,只要提供了服务,不论所意图履行

的债务是否存在,从而不论是否存在有效的“匹配消灭债务意思”,提供服务所产生的事实效果

依然会发生。但是,前一种也包括法律行为的情形,例如,甲为履行对乙的债务而与第三人丙

订立合同,债务的内容即为“与第三人丙订立合同”,但是,甲在与丙订立合同时并未就其“对乙

履行债务的目的”有丝毫的明示或默示,此时,即使甲乙间债务不存在,甲丙合同依然有效。反

之,假如甲丙双方都认可甲的“对乙履行债务的目的”成为合同的内容则甲乙间债务不存在时,
甲丙合同无效。此种情形即为后一种———清偿内容中法律效果的发生以存在有效的“匹配消

灭债务意思”为前提。前一种不妨称之为“不受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影响的清偿内容”,后一种则

不妨称之为“受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影响的清偿内容”。
最后,以一般的动产买卖时的履行为例,在有因性模式下,交付作为事实行为,属于“不受

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影响的清偿内容”,而债务人转移所有权的“内容意思”,属于“受匹配消灭债

务意思影响的清偿内容”,从而其法律效果之发生受意图清偿之债是否存在的影响。对于“不
受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影响的清偿内容”,如交付中的意思,须单独分析,不可与物权变动意思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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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由于单纯的消灭债务的追求不足以将清偿意思与债务免除或抵销等意思区分,因此本文将匹配的意

思和使债务消灭的意思合二为一表述,即希望通过清偿内容与债务匹配而消灭债务的意思。
清偿为义务之履行,在行为个数计算上,若以清偿对应债务,则有可能将多个清偿内容中行为合并计

算为一个。Vgl.WolfgangFikentscher,AndreasHeinemann,Schuldrecht,10.Aufl.,2006,S.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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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比如,即使认为交付并非事实行为,而为契约,〔31〕该契约的效力也不受债务是否存在的

影响,也就是说,履行无效合同而为交付时,占有移转的法律效果并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32〕

但是,物权变动的“内容意思”,无须单独分析,可以为“匹配消灭债务意思”所涵盖。理由有二:
一是“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必然含有债务人转移所有权的“内容意思”,且前者效力影响后者法

律效果之发生,两者完全可以合并,如果不嫌烦累,可称之为“通过转移所有权匹配债务从而消

灭债务之意思”。此时,有因的物权行为和清偿在概念上可以重合,皆为“为了依约消灭债务而

转移所有权之法律行为”。二是依本文看法,依约清偿导致物权变动,无需债权人接受转移所

有权意思,仅债务人单方的意思即足够,无须涉及债权人或第三人,因此,上述合并不影响物权

变动“内容意思”的完整性。不过,此处分析也意味着,假如法律制度允许当事人约定无因的物

权行为,物权变动的“内容意思”必须单独分析,不可用“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去涵盖。
总之,以一般的动产买卖合同的履行为例,就清偿的法律性质及其与物权变动意思的关

联,可认为:清偿属于无须债权人同意的单方法律行为,其中,有因性模式下,清偿意思可涵盖

物权变动所需之债务人转移所有权之意思。

三、清偿视角下的物权变动模式

债权行为是产生债权债务的法律行为,债权合同则是产生债权债务的合同,其中,买卖合

同是产生一方转移所有权债务的合同。债权合同的履行意味着债权合同约定内容的实现,买
卖合同中出卖人的履行,意味着出卖人债务的清偿,也就是出卖人允诺内容的实现———所有权

移转。从这个视角看,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因性模式,通过无因的物权行为,切
断物权变动和清偿意思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有因性模式,除了有因物权行为模式外,可通过

清偿视角统一说明。
只要有物权合意,且物权合意生效,则物权变动,此为无因性模式。在此模式下,物权变动

无须考虑其原因,所清偿的债权不存在时,物权依然变动。因此,对无因性模式来说,不可通过

清偿视角对物权变动进行说明。否则,会令人产生误会,误以为是否构成有效清偿会影响物权

变动之效力。而有因性模式与之不同,其中所包括的债权形式主义和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不妨

通过清偿视角作统一说明。接下来,本文先以一般买卖合同的完全履行为例对上述两种有因

性模式与清偿的关联做出阐述,再仅就我国法上可能适用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以保留所有权

买卖及不完全履行等特殊情形为例,就该模式与清偿之间的关联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一般的买卖合同情形下,出卖人履行买卖合同的清偿行为,导致所履行标的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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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3页。
依本文看法,这一点对于观念交付或交付之替代,也应适用。比如,出租人甲将所出租动产出卖给

乙,并为指示交付(《民法典》第227条)。即使采物权变动有因性模式,买卖合同无效时,因指示交付而发生的

(甲对承租人的返还请求权)债权让与依然有效,乙仍继受取得自主占有,并有义务向甲返还。这并非因为债

权让与一定是无因的———假如买卖债权而为债权让与时则不同,而是因为此时的债权让与仅为清偿中“不受

匹配消灭债务意思影响的清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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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转移,并同时导致买卖合同项下转移所有权义务的消灭。当交付是转移所有权的必要条

件时,出卖人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转移所有权义务,即意味着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

义务。〔33〕假如以债权形式主义作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解释论,就不动产,出卖人通过过户

登记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转移所有权义务,尚须另行完成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就动

产,出卖人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转移所有权义务,即意味着已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义

务。〔34〕由此可得结论: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买卖合同中,交付或登记是出卖人

清偿行为的组成部分,清偿的法律效果为所有权转移,所有权因清偿而转移。另外,债权意思

主义,比如,法国民法的物权变动模式,自债权行为效力会影响物权变动角度言,与债权形式主

义同属于有因性模式,对其也不妨通过清偿的视角加以认识。《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

“当事人对标的物和价金达成合意时,尽管该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为完全的

(parfaite),针对出卖人,买受人法律上取得该标的物之所有权。”此条仅适用于特定物买

卖。〔35〕对此条的理解不妨是:特定物的买卖合同产生出卖人转移所有权的义务,且该义务在

产生的同时即视为被履行(exécutée)。〔36〕所谓买卖(LaVente)即为完全,实际含义和出卖人

转移所有权义务已经得到完全履行相同。〔37〕由此,也可以解释,即使采债权合同生效特定物

所有权即可移转的立法例,当因出卖人对标的物并无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导致所有权不能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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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这里的交付取广义,即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等观念交付或交付的修正形式皆包括在内。
此处就动产占有改定补充说明:占有改定须出卖人由自主占有意思改变为他主占有意思,使买受

人获得自主占有。占有改定完成后,出卖人的义务即履行完毕。嗣后,出卖人再向买受人转移占有或现实交

付时,不再是买卖合同的履行,而是有效或无效占有媒介关系中返还义务的履行。有关占有改定,另参见庄加

园:《民法典体系下的动产所有权变动:占有取得与所有权让与》,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08-134页。

V.F.-C.DutilleuletPh.Delebecque,Contratscivilsetcommerciaux,11eéd.,Dalloz,2019,n°
179,p.188.

V.F.Terré,Ph.Simler,Droitcivil:Lesobligations,8eéd.,Dalloz,2010,n°399,p.320.
2016年法国债法修订前,《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曾规定:“交付标的物之债(L̓obligationdelivrerla

chose)仅依缔约当事人的合意而为完全(parfaite)”,此条规定的章标题为“关于债的效力”(Del̓effetdesobliga-
tions),规定的内容为债的履行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等,可见,交付标的物之债是完全的,所针对的其实是债务的

履行。由于此处“完全”实际是指转移所有权而非“交付”(livraison)义务的履行,原《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交
付标的物之债”的表述不够精准,于2016年民法典修订时最终被删去,改为新的第1196条第1款,即“以转让所

有权或其他权利为目标之合同情形,权利移转发生于合同订立时。”参见法国司法部2016年关于《关于合同法、
债的一般规则与证明的改革法令》的报告,Rapportau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relatifàl'ordonnancen°2016—

131du10février2016portantréformedudroitdescontrats,durégimegénéraletdelapreuvedesobligations,[En
ligne: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32004539/].Consultéle18novembre2022.2016年

法国债法修订,增设了债务不履行或不完全地(imparfaitement)履行的总括规定(第1217条),于第1223条新采

用了“不完全履行”(uneexécutionimparfaite)的表述,由此可见,parfaite或imparfaite可用来修饰履行一词。从出

卖人转移所有权义务履行的角度来理解买卖的完全,应无问题。另外,也有讨论物权变动模式的文章将原《法国

民法典》第1138条第1款中完全(parfaite)一词,直接翻译为履行(performed),seeEleanorCashinRitaine,“Na-
tionalReportontheTransferofMovablesinFrance,”inWolfgangFaberandBrigittaLurger(eds.),NationalRe-
portsontheTransferofMovablesinEurope,Volume4:France,Belgium,Bulgaria,Poland,Portugal,Mu-
nich:SellierEuropeanLawPublishers,2011,p.76,note467.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时,出卖人的义务仍在,出卖人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使买受人取得所出卖之财产,仍可视为因其

过错而不履行。〔38〕英国动产买卖时所有权变动模式与法国相似,也是买卖标的物一旦特定

(ascertained),所有权即告移转。甚至,在卖方已经收到价金的情况下,依据“衡平将应该做的

视为已经做的”(equitylooksupondonethatwhichoughttobedone)的衡平法原则,即使标

的物尚未完全特定(unascertained),买方也可能会就相关财产拥有衡平法权益(equitablein-
terest)。这里,将“应该做的”视为“已经做的”,其实也正是义务和其履行合一的体现。〔39〕

其次,就保留所有权买卖的物权变动,依我国法可能适用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也不妨用

清偿视角加以说明。当事人订立保留所有权买卖的合同,此为债权合同。此债权合同为出卖

人设定转移物权期待权的义务,出卖人完成清偿行为时,此义务的内容得到实现,即买受人获

得期待权。出卖人完成清偿行为,须交付。由此,买受人自出卖人因清偿而交付时起获得期待

权。此期待权,在停止条件满足后无须当事人另有行为,即可成为所有权。借用《奥地利普通

民法典》第900条之用语,即为“附停止条件而约定的权利”(Einuntereineraufschiebenden
BedingungzugesagtesRecht)。〔40〕

再次,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时,以清偿视角,就买卖合同不完全履行中的所有权变动应如

何理解,亦须说明。在出卖人的履行有数量短少、质量瑕疵,甚至构成异种给付时,都可构成不

完全履行,〔41〕从都应适用瑕疵检验期间的角度看,〔42〕可认为此三种情形下都发生了物权变

动。理由是:假如瑕疵检验期间经过,买受人怠于通知,则依据《民法典》第621条第1款之规

定,“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有此“视为”时,出卖人转移所有权义务自应消

·232·

中外法学 2023年第1期

〔38〕

〔39〕

〔40〕

〔41〕

〔42〕

参见唐晓晴:“《澳门民法典》中的将来物与将来物买卖合同”,《政法论丛》2006年第1期,第40页。
另参见(葡)若昂·德·马图斯·安图内斯·瓦雷拉:《债权总论(第一卷)》,唐晓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第198页。另外,虽然《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传统上认为该无效

为绝对无效,买受人和出卖人都可以提出。V.AubryetRau,CoursdeDroitCivilFrançais:d̓Aprèsl̓Ou-
vrageAllemanddeC.-S.Zachariae,Tome3,Paris,1856,p.246.但亦有认为仅相对无效,即出卖人不可

提出,V.Ch.LarroumetetS.Bros,Lesobligations-Lecontrat,9eéd.,2018,Economica,n°380bis,p.
348。2013年一则司法判例也否认了真正权利人提出的无效之诉,认为其仅可以提出返还之诉(uneactionen
revendication),就出卖他人之物订立的合同,有资格提出无效之诉的人仅为买方。V.Cass.Com.,15octobre
2013,n°depourvoi:12-19.756.

SeeSandraFrisbyandMichaelJones,“NationalReportontheTransferofMovablesinEngland
andWales,”inWolfgangFaberandBrigittaLurger(eds.),NationalReportsontheTransferofMovablesin
Europe,Volume2:EnglandandWales,Ireland,Scotland,Cyprus,Munich:SellierEuropeanLawPub-
lishers,2009,p.67.

如此解释保留所有权买卖中的物权变动,更侧重于使“条件”一词所设限制针对的是法律效果,而
非法律行为本身。参见袁治杰:“法律行为的条件理论”,《私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40-88页。另外,有
关保留所有权的法律构成的争论,参见王轶:“论保留所有权的法律构成”,《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21-
26页。另外,以功能主义视角看待时,应认为通过交付,同时产生买受人的所有权和出卖人的抵押权。此时

就物权变动即无须以“条件”术语进行描述。
参见(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参见金晶:“《合同法》第158条评注(买受人的瑕疵通知义务)”,《法学家》2020年第1期,第176、

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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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或无须受强制承担违约责任,〔43〕从而已经交付的标的物的所有权也应发生移转。此时三

种情形被同等对待。无此“视为”时,亦不妨认为,出卖人的履行有质量瑕疵或构成异种给付

时,也应和数量短少同等对待,皆导致所有权的移转,只是因构成不完全履行,出卖人仍应承担

违约责任。另外,就过量履行,在有因性模式下,不论采债权形式主义或物权形式主义,皆会发

生疑难,因为就超出部分,所有权应不移转,〔44〕但是却可能无法分辨哪一部分标的物的所有

权没有移转。此时,不妨适用物权法中有关混合的规范(第322条),以决定所有权的归

属。〔45〕

最后,依我国法可能适用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就一般动产买卖中自主占有移转的特殊情

形,如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以及不动产买卖中的登记过户,其中虽可能包含合意的

因素,但这些因素自清偿视角看,仍只是买卖合同清偿中的替代交付或观念交付的部分,转移

所有权和使债务消灭的意思仍仅在清偿意思中。但是,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皆非

买卖合同的本义交付,应以双方同意通过此种观念交付或交付替代方式以完成所有权移转和

消灭债务为前提。〔46〕也就是说,就一般的动产买卖,在未经买受人同意的情形下,买受人不

得主张通过观念交付而为清偿。此时,与代物清偿类似,并非以合乎债务本旨的方式进行清

偿,此种“清偿”,并非依约履行,若可消灭债务,须双方同意,构成“清偿契约”。〔47〕此与清偿

为单方法律行为的观点并无矛盾。

总之,自清偿视角观察买卖合同履行时的物权变动,物权变动构成清偿的一部分,且效力

上没有独立性。清偿发生效力,则物权变动;清偿不发生效力,则物权不变动。而清偿发生效

力,须以债务的存在为前提,因此,物权变动为有因的。无因的物权形式主义模式的特点在于

从效力上切断物权变动和清偿之间的联系,清偿有效与否,不影响物权变动,物权变动仅依物

权合意和形式而决定其效力。无因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物权变动虽然仍构成清偿的一部分,

但是,其效力却独立于清偿,不受清偿与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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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2021年1
月1日起修正施行)第20条。

这里就过量履行,并未采瑕疵履行的视角。若采瑕疵履行的视角,亦不妨认为所有权可以移转。
不过,本文认为,在当事人并非明知而过量履行的情形下,认同所有权移转,价值观上似有不妥。就过量履行

与瑕疵履行的关系,参见吴香香:“《民法典》第598条(出卖人主给付义务)评注”,《法学家》2020年第4期,第

181页。
最早提出此一疑难问题并主张有因性模式下所有权归属只能采买卖双方共有见解的文章,参见葛

云松,见前注〔2〕,“物权行为理论研究”,第733-734页。不过,自混合的视角看,就所有权归属,共有的解决

方案是否合理,仍可探讨。
参见吴香香,见前注〔44〕,第178页。
如果情形是即时履行之更改,则不在本文所谓“代物清偿”的范畴,因为在即时履行之更改情形,做

不同于原定给付之他种给付时,实为清偿,只是清偿的为更改后的债务。依本文的主张,代物清偿时,债务并

未发生变化,只是可使债务消灭的“清偿内容”发生了变化。有关代物清偿的性质争议,参见史尚宽,见前注

〔6〕,第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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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偿视角下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以及契约原则

(一)清偿视角下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

就需要形式的买卖合同履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言,有因性模式下,物权变动为清偿的一部

分,且效力上没有独立性,因此,清偿无效,物权变动自然也无效。另外,有因性模式下,清偿意

思可涵盖物权变动所需之债务人转移所有权之意思,清偿为单方法律行为,在清偿之外再承认

独立的物权行为于法律适用并无实益。〔48〕在功能上,由于履行过程中涉及物权变动的意思

表示瑕疵,可自作为法律行为的清偿的视角加以说明,不妨以清偿概念覆盖或替代物权行为概

念以解决问题;但是,诸如提供服务等履行中的意思表示瑕疵,是物权行为概念解决不了的问

题,不得不依赖作为法律行为的清偿的概念加以解决。“例如,双方约定,买卖契约生效3个月

后履行。设履行期届至时,买受人以欺诈或胁迫手段诱使或迫使出卖人履行义务”,假如清偿

仅为事实行为,则“由于欺诈、胁迫不能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而此等效力瑕疵因素又不存

在于之前已经生效的买卖契约当中,故纵然实施了欺诈、胁迫等行为,买受人亦可无障碍地从

出卖人的履行行为中获得所有权,出卖人难以寻求法律救济”。〔49〕但是,假如清偿为法律行

为,则该清偿可撤销,〔50〕清偿若被撤销,物权变动效力也随之不发生,出卖人救济自无问题。

此时,清偿概念可覆盖或替代物权行为概念以解决涉物权变动的履行过程中的欺诈、胁迫问

题。但是,由于物权行为概念仅涉及物权变动,就提供服务等的履行过程中的欺诈、胁迫问题

的解决,却覆盖或替代不了作为法律行为的清偿概念。比如,甲乙约定:甲先支付报酬2万元,

乙后为甲某年生日献歌一首。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乙实际上订了一份亏本的合同,乙生日献

歌的市场价应为3万元。此后,甲没有先支付报酬,却胁迫乙在合同约定的生日时不得不献歌

一首。此例中乙的履行不涉及物权变动,自然也就无涉物权行为概念。假如清偿仅为无须考

虑清偿意思的事实行为,则乙已经为清偿,仅得请求甲支付约定报酬2万元;假如清偿为法律

行为,则乙可撤销清偿。撤销后,因生日已过,再为生日献歌已不可能,因此,债权人的不作为

债务构成履行不能。〔51〕同时,因可归责于债权人甲而履行不能,债务人乙有权行使法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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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有因物权行为意味着在物权行为的构成上内在地须表明原因。以一般动产出卖人的清偿为例,在
无因物权行为视角下,出卖人意思表示的句法为:“我将我的该动产所有权转移给你”;而在有因的物权行为视

角下,出卖人意思表示的句法中须体现原因,因此为:“为了履行该债务,我将我的该动产所有权转移给你”,而
该句法实际上也就是清偿的句法。也就是说,抛开交付等事实因素,从意思表示的句法上看,有因物权行为的

意思表示其实和清偿是等同的。有关内在无因性的分析,可参见徐涤宇:“无因性概念之辨正”,载《私法研究》
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123页。

上述设例及支持物权行为独立性的见解,参见朱庆育:“物权行为的规范结构与我国之所有权变

动”,《法学家》2013年第6期,第68页。
清偿的撤销,在破产制度中即已存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

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梅迪库斯,见前注〔10〕,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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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民法典》第563条第4项),甲无须支付报酬。但是,由于乙的献歌并不构成清偿,甲因此

而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民法典》第985条)。〔52〕此例中无法依得利的原来形态返还,应返还

其价值。因为乙并非强迫得利,甲无权主张仅按其主观价值计算,应依客观价值计算,从而应

返还3万元。〔53〕

由于本文将清偿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因此,债务人依约履行时,不存在债权人受欺诈胁

迫等意思瑕疵问题。〔5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偿是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清偿作为单方

法律行为,应和其他意思表示一样,原则上应为有相对人须受领的意思表示,〔55〕即清偿意思

表示须通知或到达债权人。但依据交易习惯,或依当事人双方的默示的约定等,对于不作为义

务等的履行不妨放弃通知的要求。〔56〕清偿受领须有清偿受领之能力,债权人欠缺行为能力

时,应按照一般的受领能力缺乏处理。〔57〕另外,债权人接受清偿的意思不重要,并不意味着

债权人的认识或应有的认识不重要,因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民法典》第142条),须
考虑通常债权人会有的认识。〔58〕

总之,由于清偿是法律行为,自然可对其适用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从而就履行过程中的

欺诈、胁迫等意思瑕疵问题的解决,仅依据清偿概念即可,无须再用物权行为的概念。况且,即
使用物权行为的概念,其解决范围仅限定于涉物权变动的清偿,对提供服务等的清偿而言仍力

有未济。此时若采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其将具有“高度抽象”的功能,在涉及物权变动时,构
成“清偿”“代物清偿”“第三人清偿”“抛弃”“提供借款”(《民法典》第679条)等概念的上位概

念;若不承认清偿中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则无须将“清偿”上升为“物权行为”,仅以“清偿”对
待之即可,亦无须将“抛弃”等上升为“物权行为”,仅以“抛弃”对待之即可。此时,不承认清偿

中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意味着满足于概念的“中度抽象”,不再添加不必要的抽象。〔59〕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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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58〕

〔59〕

此处返还,请求权基础并非《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理由是:该款中返还的前提是“已经履行”,
而此处,清偿被撤销后,不再构成“履行”。

得利无法依原样返还时的价额偿还义务的数额确定,《民法典》并无明文。此处考虑到得利人甲的

恶意,以高于合同价的市价返还并无任何不妥。
这里须注意的有三点:其一,即使交付的标的物合乎债的本旨,清偿内容中的交付等仍然可以构成

对债权人的胁迫,这是因为交付包含着双方自愿的因素。当交付因为胁迫而不能成立时,自然也不发生清偿

之效力,而应当适用受领迟延等制度。其二,清偿作为单方法律行为,针对的是清偿内容与债务的“匹配”的意

思,即假如清偿内容已经具备(比如交付已经完成),通过清偿内容使债务消灭,不需要债权人意思的配合,仅
需要债务人有此意思即可。其三,清偿内容中的转移所有权意思可为清偿意思所包含,甚至就是重合的,因
此,抛开交付不论,清偿时,转移所有权也无须债权人意思的配合。

意思表示原则上为须受领的,此点参见弗卢梅,见前注〔26〕,第163-164页。

Vgl.GesaKimBeckhaus,DieRechtsnaturderErfüllung,MohrSiebeck,2013,S.391f.
由于《民法典》并未就受领能力做出规定,而意思表示之受领并非法律行为,因此就受领能力欠缺

的法律适用问题仅能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44和145条等解决。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464

页。
阐述物权行为概念时所涉及的“中度抽象”的用语借鉴自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不过,本文并不赞同其有关中度抽象与物权行为独立性的相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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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是指有“法律行为”,再加上“清偿”或“抛弃”等概念,〔60〕即可解决问题,添加“物权

行为”概念,实属于叠床架屋。〔61〕

可见,持有因的物权变动模式时,若履行过程中的欺诈、胁迫等问题可通过清偿概念而解

决时,〔62〕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因为无实益,不追求高度抽象时,不妨是多余的。〔63〕而无因的

物权变动模式,须将物权变动法律效果之发生完全系于物权行为一身,因此,独立的物权行为

是自然而显然的。在德国法上,就物权行为,学者有主张不应该允许将其和清偿在效力判断上

视为一个整体,原因正在于无因性的考量。如果允许将物权行为和清偿在效力判断上视为一

个整体,从而可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9条的有关“部分无效、整体无效”的规定,那么清偿作

为部分而无效时,清偿和物权变动作为整体也一起无效(意味着物权变动也随之无效)。〔64〕

也就是说,若不是为了维持物权行为无因性,学者是不会对“不独立”的物权行为抱有那么高的

警惕的。〔65〕

上述阐释说明了物权行为可被清偿所包含,无须在清偿外独立存在或被观察。由于清偿

被本文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这意味着假使观察清偿所内含的物权行为,本文的观点是清偿时

物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并非物权合意。此观点是否违反体现私法自治精神的契约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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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出卖人清偿,会涉及处分权问题。出卖人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则不能导致物权变动,从而产生清

偿法律效果。就此,或许还需要“处分行为”的概念。法律适用上,无须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并不意味着无须

独立的处分行为概念。
解决处分权问题的途径,或者可通过清偿中的相关规定,或者依赖于有关“处分”的相关规定或法

理。《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之前,第1238条第1款曾规定:“清偿有效,须为清偿者对被给与之物有所有

权,且得为转让。”此种解决处分权问题的途径属于前者;2016年修订后,删除此条,解决处分权问题的途径则

应属于后者。
当清偿为法律行为时,可通过清偿概念而解决。即使清偿不是法律行为,只要清偿发生效力,需要

清偿意思,那么受欺诈、胁迫而履行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通过清偿概念而解决。此时,清偿可构成准法律行为,
通过类推适用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而解决上述问题。

比较法上看,持有因物权变动模式的瑞士法上,学说仍支持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且并未以法律行

为的统一的视角来看待履行或清偿,参见常鹏翱:“另一种物权行为理论———以瑞士法为考察对象”,《环球法

律评论》2010年第2期,第99-111页;EugenBucher,SchweizerischesObligationenrecht:AllgemeinenerTeil
ohneDeliktsrecht,2.Aufl.,1988,S.291ff.持有因物权变动模式的奥地利法上,由于《奥地利民法典》第1421
条明确规定即使欠缺“管理自己财产能力的人”(欠缺该能力被称为“handlungsunfähig”)也可以实施有效的清

偿(尚不确定或尚未到期的债务的履行除外),因此,通说采“事实清偿效果说”(TheoriederrealenLeistungs-
bewirkung),履行本身并未被视为法律行为,但是履行所含的给付内容涉及物权变动时,该给付内容是通过实

施法律行为而完成的。Vgl.HelmutKoziol,PeterBydlinski,RaimundBollenberger(Hrsg.),Kurzkommen-
tarzumABGB,3.Aufl.,2010,§1412Rz2.

弗卢梅,见前注〔26〕,第209页。尽管该书是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行为一体化”角度加以阐

述,但是,本文认为以清偿和物权行为的(效力问题上)“行为一体化”为视角,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由此,德
国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特点更准确的表述是:效力上,物权行为独立于清偿,从而无因。

在德国,有反对清偿为法律行为的见解,认为清偿时不能再将债务消灭的清偿意思归入法律行为

下的处分意思,处分意思在物权合意中即已经“用尽”(erschöpftsich)。此见解的着眼点也正是维护物权行为

的无因性。Vgl.GustavBoehmer(Fn.7),S.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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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讨论的内容。
(二)清偿视角下的契约原则———语境中的物权变动

民法作为私法,遵循自愿原则(《民法典》第5条),由此契合私人自治的精神。但原则上任

何一人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由此,有契约原则,即私人经由自己意愿形成法律关

系时的工具原则上为契约,而不能是单方法律行为。《德国民法典》在其债权编第311条第1
款明确规定了“债法上的合同原则”,即“对于以法律行为成立债务关系以及变更债务关系的内

容,当事人的合同是必要的,但以法律不另有规定为限”。在法律规定了形成权等的场合,允许

对上述契约原则的偏离。〔66〕虽然《德国民法典》在其物权编并无与第311条第1款类似的规

定“物权法上的合同原则”的条文,但其第925条和第929条对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移转都

明确规定了须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因此,也可以说,德国法上契约原则在负担行为和处分行

为中都有体现,〔67〕其特点为: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和直接引发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

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且原则上都必须是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合同)。〔68〕不过,在本文看

来,此特点只是契约原则在德国法上的体现,和其物权变动的无因性模式有密切的关联,不能

成为契约原则的普遍体现。也就是说,不能由契约原则推出须有独立于负担行为的物权行为,

更不能由契约原则推出此物权行为须原则上为契约。否则,那些不采用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

立法例,皆违反了契约原则,从而违反了构成民法基本价值观的私法自治原理。如此认识不见

得妥当。理由如下:

首先,在无因性模式下,物权变动纯由物权行为而致,若物权行为为单方法律行为,则仅凭

转让人(处分权人)处分的意思表示,无须取得人任何意思表示的参与,即可使取得人获得物

权,此时有强行加利的嫌疑,〔69〕而契约原则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避免强行加利,因此,无因性模

式下,物权行为原则上应为契约,似乎由此可以得到理解。〔70〕但是,在有因性模式下,物权变

动并非纯由物权行为而至,仅凭转让人(处分权人)处分的意思表示,不足以使取得人获得物

权,尚须有效的债权行为,而债权行为须符合契约原则,此时即使将独立于债权行为外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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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梅迪库斯,见前注〔10〕,第75页。
参见张谷:“从民商关系角度谈《民法总则》的理解与适用”,《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4期,第151

页。
弗卢梅,见前注〔26〕,第159-163页。
以加利为视角,在无因性模式下,不论债权行为是否成立或有效,物权行为都可导致物权变动,因

此,无须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限制行为能力人接受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可依《德国民法典》第107条(纯获法

律上利益行为)而有效。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144-145页。
不过,德国物权法教科书中提及“契约原则”(Vertragsprinzip)时,多指物权变动仅须债权合同即可

生效,以此和物权变动需要交付才能生效的“交付原则”(Traditionsprinzip)对比,似乎未见在物权法中专门讨

论本文所述与单方法律行为构建法律关系相对照的“契约原则”(亦称 Vertragsprinzip)。Vgl.HansJosef
Wieling,Sachenrecht,Band1,2.Aufl.,2006,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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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定为单方法律行为,也并无强行加利的嫌疑。〔71〕可见,在有因性模式下,即使承认独

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也并非必须承认物权行为为双方法律行为以符合契约原则。

其次,不论有因性还是无因性模式,在动产所有权转移需要交付以及不动产所有权转移需

要过户且过户须双方申请时,〔72〕交付和过户也是需要“合意”的行为,虽然这种“合意”并非法

律行为,但也是否认了一方即可完成物权变动,由此,即使承认物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并不

意味着物权变动完全无须取得人的“协力”。〔73〕因此,在债权形式主义的有因性模式中,交付

或过户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即使不是契约,也意味着并非仅凭一方意志即可以决定所有

权的变动,因此对契约原则需要物权合意提出了进一层的辩驳理由。

最后,在契约原则视角下,私法自治是民事主体通过合同来调整相互关系,实现“合同的自

我约束”。〔74〕如果法律制度上人们不受自己创设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债权合同)约束,那么

这将会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无须受约束意味着并未能创设债权债务关系,而只是道德礼仪

上的关系。私法自治是自由和约束的结合,合同自由和合同的约束分别体现在(债权)合同的

订立和(债权)合同的履行上。订立的合同产生拘束力推动当事人去履行,这是履行过程中物

权行为产生的语境。如果其被独立出来而具有无因性,实际上是使得物权行为可以脱离语境

被理解,有因性模式则使得对物权行为的理解被放置在语境中。无语境的物权行为被观察时,

私法自治的约束层面不能被看到,单方物权行为似乎显得不可理解,有强行加利的嫌疑;而有

语境的物权行为被观察时,私法自治的约束层面即会显现,不论债权人或债务人都要受自我约

束,即受自愿订立的债权合同的约束,由此,即使违反意愿强制(债务人)履行也不会违背私法

自治的精神,反而是维护私法自治精神之需要,同样,在履行(清偿)的视角下,违反债权人意愿

使其获得物权并无任何违反私法自治精神强行加利的嫌疑。从清偿角度看,不论物权行为为

单方法律行为或双方法律行为(物权合意),当物权变动采形式主义,即以交付或过户为生效要

件时,在债权人不配合办理交付或过户手续的情况下,债权人都构成受领迟延,债务人也都可

以通过提存等可能的方式消灭的自己的债务。此点上并无差别。以单方法律行为和物权合意

的选择来看,其唯一差别在于如何看待债权人单纯的欠缺接受物权移转的意愿。所谓单纯的

欠缺接受物权移转意愿是指在交付或过户手续上进行了协作,但就是欠缺实体法上物权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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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不过,无须认为债权行为中包含当下直接接受所有权变动的意思以避免强行加利的嫌疑,只要认

为债权行为中包含着期望对方履行义务向自己移转所有权———以买卖合同为例这是显然的,则此种期望之

存在自然就可以避免强行加利的嫌疑。因此,有因性模式下,不存在强行加利的嫌疑并不一定意味着债权行

为(如买卖合同)中包含着物权合意。
我国过户登记的双方申请原则,参见《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9修订)第14条。过户申请上的

双方合意可以构成“程序性的合意”(并非实体法上的物权合意),参见(德)M·沃尔夫:《物权法》(2004年第

20版),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因此,在交付或过户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时,从保障物权变动合乎当事人意愿的角度看,并无必

要在交付或过户的要求之外,再添加一道“物权合意”的闸门(Schleuse)。Vgl.HermannKrause,DasEini-
gungsprinzipunddieNeugestaltungdesSachenrechts,AcP145(1939),S.320.

拉伦茨,见前注〔69〕,第54-56页。另外,从该书关于私法自治部分的阐述看,仅提及“债权合

同”,并未提及物权合意或物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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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债权人的意思表示。有因性模式下不脱离语境地进行理解,在有效债权合同约束的

前提下,不妨支持可通过单方物权行为清简完成所有权转移从而实现债务消灭,有效清结交易

助力私法自治之实现,物权合意的要求没看出有何正当性。〔75〕

五、结 语

假如中国法就买卖合同履行时的物权变动不采无因性模式,那么,由于可从清偿视角分析

物权变动,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就是不必要的。由此,即无必要采取有因物权行为的模式。在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可停留于“清偿”“抛弃”等概念的中度抽象状态。就履行过程中

的意思瑕疵,基于清偿作为法律行为的视角,清偿概念可解决物权行为概念能够且应当解决的

问题,而物权行为概念并不能解决清偿概念能够且应当解决的问题。因此,独立的物权行为概

念对于问题的解决既显不足,又显多余。另外,自清偿视角看,通常对于所谓债权形式主义的

物权变动模式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仅依债权行为和形式并不足以解释物权变动之发生,须

加之以清偿之视角,即买卖合同之清偿导致所有权变动,清偿的构成既包括交付等事实行为,

也包括法律行为下的清偿意思。所有权变动的意思包括在清偿意思中。

就中国法上的物权变动来说,与法律适用较为相关的是有因性或无因性模式之间的争论。

本文针对的并非此争论,而是假定采取有因性模式,在教义学概念体系上是否需要“物权行为”

的争论。此种争论,更多是一种理论之争。由于不同的理论依赖不同的概念体系,就相同案型

输出相同法律后果时,会拿出不同的概念或结构去表现。比如,胁迫出卖人履行时,须认定为

可撤销的,在有因物权模式下,为“物权行为”,而在本文模式(不妨称之为“清偿模式”)下,为
“清偿”。法教义学上的理论争议,涉及对现行实证法的解释。就此而言,不同于德国法,在现

行实证法并未于任何地方提及物权行为或物权合意(仅针对物权变动的合意)但提及了清偿或

履行时,深入解释现行实证法上的既有概念———清偿或履行,〔76〕若也能同样妥善解决法律适

用问题,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理论选择。此为本文的目标。另外,由于本文将清偿界定为单方法

律行为,与支持独立物权合意的有因物权模式相比,不看重清偿时债权人接受物权移转的意

愿,在法律适用上可能产生差异。只是现实中,债权人不接受债务人的履行时,其不接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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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比较法上看,《瑞士土地登记法》就物权转移的过户并不要求双方申请,无须取得人同意。而转移

人的申请又被当做处分行为对待,因此,瑞士法理论上的通说是土地权利的移转为单方法律行为。有关瑞士

法上的登记申请、交付与物权行为,参见常鹏翱,见前注〔63〕,第102-103页;Vgl.AlfredKoller,Erfüllung
desGrundstückkaufvertragsundderenSicherung,insbesondereinsachenrechtlicherHinsicht,in:Alfred
Koller(Hrsg.),DerGrundstückkauf,3.Aufl.,2017,S.141.

2007年施行的《企业破产法》第16条明确提及了债务清偿的无效,第31和32条明确提及了对债

务人清偿的撤销。司法实践中,法官多将上述法条涉及的清偿作为法律行为,并引用《民法总则》或《民法典》
第157条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如: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四川福仁缘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案,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川14民终

12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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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体现在交付或过户的协作上,仅在物权移转的意愿上不接受,此种情况似乎未见发生。因

此,清偿模式与有因物权模式,由于缺乏测试性的案型供以在直觉或价值观的理性分析上检验

各自的妥当性,其在法律适用上的差别似乎也只能停留在逻辑可能性上,而无现实的表现。因

此,重心依然仅是一种理论之争。

Abstract:IftheChineselawdoesnotadoptthe“abstractness”modeforthechangeofrealrightdur-

ingtheperformanceofthesalescontract,giventhatthechangeofrealrightcanbeanalyzedfromthe

perspectiveofdischarge,theindependentconceptof“juridicalactofrealright”isunnecessary.There-

fore,itisunnecessarytoadoptthe“abstractjuridicalactofrealright”mode.Inthechangeofrealright

basedonjuridicalacts,themoderateabstractconceptssuchas“discharge”and“abandonment”andsoon

areenough.Withregardtotheintentiondefectsintheprocessofperformance,fromtheperspectiveof

dischargeasajuridicalact,theconceptofdischargecansolvetheproblemsthattheconceptofjuridical

actofrealrightcanandshouldsolve,whiletheconceptofjuridicalactofrealrightcannotsolvetheprob-

lemsthattheconceptofdischargecanandshouldsolve.Therefore,theindependentconceptofjuridical

actofrealrightisnotonlyinsufficient,butalsoredundant.Inaddition,fromtheperspectiveofdis-

charge,astotheso-called“juridicalactofcreditor̓srightplusform”modeforthechangeofrealrights,

thedescriptionisusuallyinaccurate,becauseitisnotenoughtoexplaintheoccurrenceofrealright

changeonlyaccordingtothejuridicalactofcreditor̓srightandform.Theperspectiveofdischargethat

thedischargeofthesalescontractleadstotherealrightchangeisnecessary.Thedischargeconsistsofthe

deliveryorotherfactualbehaviors,aswellastheintentionofdischargeinthejuridicalact.Theintention

ofownershipchangeisincludedintheintentionofdischarge.Thismodemaybecalledthe“discharge”

modeofrealrightchange.

KeyWords:Formalism WithCreditors̓ Rights;JuridicalActofRealRight;Abstractness;Contract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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